附件

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工作指引

为规范我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学分管理，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发〔2024〕20号）和继续医学教育管理有关要求，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学分授予途径和标准
（一）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是指具有明确教学目标和考核评价手段，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包括继续医学教育推荐项目和继续医学推广项目。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参照国家标准自下而上遴选省级推荐项目，自上而下设立省级推广项目。
参加者经考核合格，按每3小时授予1学分，主讲人每小时授予2学分计算。每个面授项目最多不超过10学分。每个远程项目最多不超过3学分。
（二）进修学习。
指经用人单位批准，脱产到其他医疗卫生机构进修、出国学习，或参加以提高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各类专项培训（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或岗位培训）等。
当年累计学习时间满3个月，经相关考核合格，并完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需科目学习的，视为完成当年继续医学教育25学分；不足3个月，按每6小时授予1学分计算，每年最多不超过15学分。
（三）在职学历（学位）教育。
指经用人单位批准，参加脱产或半脱产学历（学位）教育等。
当年累计学习时间满3个月，经相关考核合格，并完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需科目学习的，视为完成当年继续医学教育25学分；不足3个月，按每6小时授予1学分计算，每年最多不超过15学分。
（四）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
指以手术示范、新技术推广、多学科诊疗、教学病例讨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等形式开展的实践锻炼，包括但不限于基于模拟场景的各类实操培训班，以研讨学术问题为核心的各类研讨会、工作坊、学术会议等学术研讨活动。
主办单位组织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经用人单位批准的，可在单位内部开展；经市（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可在相应辖区内开展；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按参加者每6小时授予1学分、主讲人每3小时授予1学分计算。时间不足的，按单次（不少于1小时）参加者授予0.2学分、主讲人授予0.5学分计算。每年最多不超过15学分，其中参与用人单位内部开展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获得学分每年最多不超过5学分。
（五）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
指参加政府要求的援派医疗卫生任务，包括对口支援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脱贫地区对口支援帮扶，援藏、援疆、援青等援派工作。
当年累计时间满3个月，并完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需科目学习的，视为完成当年继续医学教育25学分；不足3个月，按每6小时授予1学分计算，每年最多不超过15学分。
（六）有计划的自学。
指经用人单位批准，制定年度自学计划，基于岗位胜任力开展的多种形式的自学方式，每年最多不超过10学分。
1.公开发表的论文、综述，在发表当年，按期刊等级对排序前三的作者（通讯作者按第一作者授分）分别授予学分：SCI（8、7、6学分）；中文核心期刊（6、5、4学分）；普通期刊（4、3、2 学分）。
2.已批准的教学和科研课题，在立项当年，按项目级别对排序前三的课题组成员分别授予学分：国家级课题（8、7、6学分）；省部级课题（6、5、4 学分）；市厅级课题（4、3、2 学分）。
3.科研项目获得科技奖励，在获奖当年，按获奖级别对排序前三的获奖人员分别授予学分：国家级奖励（8、7、6学分）；省部级奖励（6、5、4学分）；市厅级奖励或省级以上社会组织设立的奖励（4、3、2学分）。
4.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在授权当年对排序前三的发明人分别授予学分，第一发明人6学分、第二发明人4学分、第三发明人2学分。
5.公开出版本专业学术专著、教材、科普书籍等，在出版当年，分别授予学分：主编8学分、副主编6学分、编委4学分；编译本专业学术专著（含教材）的，学分减半。
6.参与授课或带教、参与专业考试命题、担任实践技能类考试考官、开展健康宣教、在公共平台录制医学科普或专业知识视频、小组学习、循证医学活动等每次授予0.5学分，每年最多不超过3学分。
7.参加或指导学生在省级及以上技能竞赛获奖2学分/次、市级技能竞赛获奖1学分/次，院级技能竞赛获奖0.5学分/次。
8.自学医学相关知识，由个人于每年第一季度提交学习计划，第四季度提交相应佐证材料，经单位审核后可授予每年最多不超过5学分。
（七）其他。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所获得学分累计不低于25学分，其中应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求，每年完成30学时的公需科目学习，考核合格者可获得5学分，计入当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二、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分授予途径和标准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所获得学分累计不低于25学分，并按要求完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需科目学习。
（二）鼓励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结合自身需求积极参加各类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参与各类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每年获得学分不设上限。
（三）鼓励开展以基层相关专业技术培训、适宜技术推广等内容为重点的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参与各级单位开展的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均可获得相应学分。
（四）鼓励和支持高校、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行业组织开展送教下基层等公益性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引入优质继续医学教育远程项目，为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免费远程教育。
三、学分登记和管理
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学分登记和管理依托“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进行。
（一）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学分登记。
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实行事前信息登记公开、事中过程考核、事后执行汇报管理。主办单位应于项目举办前10个工作日内在管理系统中登记开班信息，举办后10个工作日内在管理系统中提交学员考勤考核、学分预授等执行情况，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合格后授予学分。
我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外省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所获学分，由个人通过管理系统提交学分证明，经用人单位审核、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复核后授予学分。
外省单位拟在我省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须由我省举办地医疗卫生机构协办，并由我省协办单位于举办前10个工作日内在管理系统中提出申请，经举办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我省面授项目管理流程进行管理。省内跨市举办的继续医学教育面授项目，主办单位应于举办前10个工作日内在管理系统中提出申请，主动接受举办地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登记。
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办机构应在项目举办过程中实行可验证的远程学习方式，加大对学习结果的审核力度，确保项目举办过程规范、学习结果真实、人员数据安全。学员完成学习后，由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办机构将预授学分报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经审核合格后授予学分。
（三）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学分登记。
有组织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践活动主办单位应参照面授项目管理流程，当做好活动申办过程管理，完善相关信息登记，学员完成学习后由主办单位预授学分，经批准开展的单位审核合格后授予学分。
（四）其他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学分登记。
通过进修学习、在职学历（学位）教育、政府指令性医疗卫生任务和有计划的自学等符合规定的其他继续医学教育方式获取学分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由用人单位审核合格后授予学分。
（五）学分审核。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按要求完成当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习，及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进行学分审核。用人单位应建立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档案，督促本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时完成当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习任务，及时在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本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情况。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所获学分经用人单位审核、主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复核后计入个人学习档案。
（六）学分年度验证。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习任务的，经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验证后，由管理系统将数据对接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广东省专业技术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生成继续教育电子证书。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因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在当年度完成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的，可在当年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由用人单位核实并在管理系统登记后，于下一年度内补学完成上一年度规定的学分，补学学分不重复计入下一年度学分。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按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做好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登记、审核和年度验证等工作，原则上学分登记审核工作应于次年1月31日前完成，学分年度验证工作应于次年4月30日前完成，补学学分年度验证工作可延迟至次年12月31日前完成。
[bookmark: _GoBack]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广东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认可办法》和《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办法》（粤继医教〔2007〕10号）同时废止。中医药和疾控机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按中医药和疾控行政部门有关要求执行。
